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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实务》

内容概要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实务》内容简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既是法医学的一个分支，又是精神医学的
一个分支。是法学与医学相交叉、相结合的跨学科专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实务》名为《精神疾病
司法鉴定实务》体现了本专业的基本定位和特点，也与1989年“三部二院”颁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
定暂行规定》相一致。
当前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除少数为法医外，大多为精神科临床医师，虽具备较为丰富的精神医学知识
和临床经验，但普遍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针对这一状况，《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实务》对于与精神疾
病司法鉴定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做了专门介绍，包括基本的法律规定、诉讼程序和法律责任行为能力
评定概念等。
由于当代精神医学知识大多是描述性和经验性方面的内容，缺乏能充分满足鉴定要求的客观实验室指
标，属于经验型鉴定范畴；而且本鉴定类别与其他法医鉴定类别相比较，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也相对
匮乏。因此，相对其他鉴定类别而言，从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人员应当具备更高的职业资质条件、
职业技能和丰富的执业经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实务》对于如何从临床精神科医师转变为司法鉴定
人以及如何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和鉴定技能做了充分的阐述。
在鉴定技能方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实务》除了阐述精神状态鉴定和精神损伤鉴定外，还介绍了因
精神疾病引起的劳动能力鉴定和医疗纠纷鉴定的内容，以适应当前鉴定实践的需要。对于各类精神障
碍的司法鉴定，考虑到大多数司法鉴定人员应当具备系统的精神医学知识，因此在重点介绍司法鉴定
方面的知识的同时对与鉴定有关的临床内容做了简要说明。鉴定工作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很多难点和不
同的学术观点，以及多次鉴定的情况，针对上述问题，《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实务》还在各种常见精神
障碍司法鉴定中特别列出了“难点与问题”一栏，进行分析和探讨，旨在引导读者拓宽思路，书中所
提看法，供读者参考。近年来全国各地精神损伤和伤残鉴定案例大幅度增多，因此《精神疾病司法鉴
定实务》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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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鉴定程序的启动在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虽未直接正面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鉴定，但在第28条中间接地明示允许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
这样，民事案件中法院和当事人都可以自主启动鉴定程序（后者只限于起诉前的阶段）。2002年6月4
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赋予了被告方自行委托鉴定的权利
。目前，三大诉讼法中只有《刑事诉讼法》尚未规定辩方有此项权利，不过刑事诉讼法学界已经达成
共识，认为辩方应该有独立的初次鉴定程序的启动权。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和当事人都有鉴定程序的
启动权，美国仍以当事人启动为主，法院一般不愿意主动启动和参与鉴定过程。而大陆法系国家，当
事人仅有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尽管现在国内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在起诉前允许当事人自行委托鉴
定，然而法律明确要求受理鉴定的机构和鉴定人必须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以此杜绝鉴定人演变为当
事人的“枪手”或“垃圾证人”。另外，在鉴定收费上实行统一的地方标准，目的是防止鉴定人转换
为当事人的“科技辩护人”，从而保证鉴定人客观地提供没有偏私的鉴定意见。（四）鉴定人在诉讼
中的地位英美法系国家，一般不区分司法鉴定人和证人，他们的法律把司法鉴定人置于“专家证人”
和“具有专门知识的辩护人”的地位。大陆法系国家把司法鉴定人当成是“帮助法院进行认识的人”
，是“审判官的科学辅助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一般都明确地把司法鉴定人与证人区分开来，认
为司法鉴定人与证人在证据的处理方法上不尽相同，并赋予司法鉴定人较证人更高的诉讼地位。有的
将司法鉴定人作为审判官的辅助人，有的将司法鉴定人作为具有专门知识、鉴定证据的人，有的甚至
将司法鉴定人称为“科学的法官”。我国诉讼法明文规定司法鉴定人与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并
列为诉讼参与人，但司法鉴定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同的是，司法鉴定人往往是由司法机关指派或聘
请的。因而，我国法学界一般认为司法鉴定人既不是某一当事人的证人，也不是法官的“科学辅助人
”，它是帮助司法机关解决诉讼中有关专门问题的专家，同时又是诉讼参与人之一。这一法律地位明
确了我国司法鉴定人并不享有优越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地位，其鉴定结论也无“科学裁判”的性质；
相比较而言，我国司法鉴定人的法律地位比英美法系国家的高，比大陆法系国家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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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因为我主要是接触交通事故的评残，这本书中关于交通事故的内容比较少，但是这内容确实有
用~~
2、这是一本非常实用的精神疾病鉴定书籍，值得购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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